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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事项

1
北京市
统计局

G3100300

对统计调查对象提供

统计资料行为的行政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发出统计检查
查询书，向检查对象查询有关事项；（二）要求检查对象提供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

相关证明和资料； （三）就与检查有关的事项询问有关人员；（四）进入检查对象的业务场所和统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检
查、核对；（五）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登记保存检查对象的有关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会计资料及其他
相关证明和资料；（六）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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